福州市东部新城商务办公中心区节能改造项目
服务考核细则(暂行）

一、总则
1.1 制定目的 为了降低福州东部办公区能耗，提高能源服务质量，对福州东部办公区实行了多项节能改造工作，为了实现节能改造既定目标，福州东部办公区业主、物业、在各自职责范围内配合节能服务公司完成各项能源管理工作，同时对能源服务公司前期节能改造质量，节能改造效果，后期运维服务质量进行监督考核。
1.2 适用范围 本细则适用于政府公共机构与节能服务公司签订的节能保证型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的考核。每年度实际节电量为运营基准电量与每年度实际用电之差；实际节电费用为实际节电量与电费单价之乘积。除电能以外，其余能源暂不列入节能率计算范畴。
1.3 考核依据 本考核细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合同能源管理技术通则》《建筑合同能源管理节能效果评价标准》（GB/T 51285-2018）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制定。
[bookmark: _GoBack]二、工程质量验收
节能服务公司设备安装调试完毕，由市机关局、市住建局进行验收，考核项目材料、设备采购、改造施工、安装调试等。验收报告内容至少应当包括设备质量是否合格、安装工艺是否符合设计标准、运行状况是否正常、节能服务公司提供的设备和服务是否符合合同约定。
工程质量必须达到合格及以上标准，各项改造内容验收结果以竣工资料内验收报告为准。工程质量重点按照《节能改造方案》，且须符合国标、地方标准的相关要求，主要应包含以下方面：
《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43-2002）
《建筑电气安装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303-2002）
《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42-2002）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T50034-2024）
《光伏发电工程验收规范》（GB/T50796-2012）
三、考核内容
	考核类型
	考核指标
	分值
	评分标准
	得分

	设备质量
	平台系统维护
	5
	对整个平台系统的软硬件设备进行维护，确保平台系统数据准确性。做好维护记录并于每年度结束后的3个工作日内移交招标人签字确认，未按时移交的扣3分。因系统未维护产生故障1天内未解决扣5分。缺少维护记录扣5分。
	

	
	空调节能运行管理
	5
	检查空调设备的品牌、型号是否符合合同约定，设备运行是否稳定，制冷/制热效果是否达到标准，能耗指标是否在规定范围内。查看设备的维护保养记录，确保设备得到及时有效的维护，必须保障正常办公温度适宜。发现不符合项，扣1分。被投诉且情况属实，扣2分。
	

	
	照明设备
	5
	考察照明设备的亮度、色温是否符合要求，灯具的质量是否可靠，使用寿命是否达到预期。检查照明系统的节能效果，如是否采用节能灯具和智能控制方式。发现不符合项，扣1分。被投诉且情况属实，扣2分。
	

	
	光伏设备
	5
	评估光伏设备的转换效率、输出功率是否达到设计要求，设备的质量和性能是否稳定。检查光伏系统的安装和运行情况，包括电池板的清洁度、支架的牢固性等。发现不符合项，相应扣分。
	

	
	设备运行
	5
	项目服务期间，确保已投入使用硬件设施正常运行。1年度内，发现一次设备故障1天内解决的不扣分，超过1天无法解决的扣5分。
	

	节能效益
	节能量计算
	10
	中期或周期验证：本合同履行期限满 3 个月的，根据项目运行情况可以进行一次中期节能量验证；超过年的可以确定验证周期。验证方法应与项目验收中使用的测量方法一致。不满足，扣10分。
	

	
	节能效果评估
	10
	对项目的节能效果进行全面评估，包括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能源成本的降低等方面及采取的各项措施是否对日常办公造成不利影响，每出现1例，扣5分。
	

	安全环保
	安全
	5
	每日对电力、空调、照明、光伏等能源系统关键部位进行巡视，发现安全隐患及时上报并排查。定期检查冷冻主机、水泵、阀门等设备是否存在异响、漏水等情况，发现异常及时记录上报。定期校验压力、温度、流量、电表、水表等表计，发现异常及时记录上报。发现违规作业情况及时予以制止并上报，对于不服从安全管理的人员进行必要的处罚。每日填写安全检查记录表，并存档备查。定期进行安全教育，形成安全培训记录。发现一次不符合项，扣1分。
	

	
	环保
	5
	定期巡视能源系统运行情况，发现漏液、漏气异常情况及时上报并处理。对江水源取水口进行定期巡视，发现水质异常情况及时上报。发现一次不符合项，扣1分。
节能服务过程中每发生一次环境污染事故扣5分，出现被环保部门处罚环境污染事故本项得分为0。
	

	服务质量
	指导、培训相关人员使用平台
	5
	每月巡检，确保平台正常运行，数据实时更新，指导招标人指定人员学习使用平台。平台运行出现故障一次，1天内无法解决的扣5分。发现数据未实时更新一次，扣5分
	

	
	故障响应
	5
	设备发生故障后，以签订合同响应时间为准，发现一次不符合项，扣1分。
	

	
	用能制度
	5
	根据公共机构节能管理相关要求，制定能源管理制度，综合实际情况，了解办公人员的需求及公共机构能源资源管理要求，配合制定能源管理制度的具体内容和要求。未能有效协助采购方扣5分。
	

	
	技术支持
	5
	节能服务公司应提供专业的技术支持，包括设备调试、故障排除、技术咨询等方面。评估技术支持的质量和效果，如技术人员是否具备专业知识和技能，是否能够及时解决问题。根据评估结果进行评分。
	

	满意度评价（见附表）
	服务态度
	5
	评价节能服务公司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是否热情、周到、耐心。
	

	
	服务质量
	5
	对节能服务公司提供的服务质量进行评价，包括设备维护、故障处理等方面。
	

	
	节能效果
	5
	评估项目实施的节能效果是否达到预期，对能源成本的降低是否有明显感受。
	

	
	改造体验
	5
	对节能改造过程及相应节能管理措施是否影响日常办公进行评价。
	

	
	整体评价
	5
	对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的整体情况进行评价，包括项目的实施过程、效果、服务等方面。
	


备注：
①施工及运营期间，须确保不影响东部办公区的日常办公。严禁以拉闸断电等方式干扰正常办公秩序。如有违反，每次将视为一次违约警告。累计收到三次警告后，将暂缓支付当年度节能服务费。
②若当年度内出现安全或环保事故，且责任方为节能服务公司，节能服务公司需承担全部责任，年度考核分数直接扣除30分。


四、考核方式
4.1 考核周期 考核按照季度考核（自验收合格之日起12个月为一个年度）。首年的季度考核全部合格的，第二个年度按照每半年考核一次。连续两年的年度考核合格的，按照一年一考核。综合得分90分及以上视为考核合格。
4.2 考核流程
（1）数据收集：政府公共机构相关部门负责收集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相关数据，包括能源消耗数据、设备运行记录、故障报修记录、用户评价等。
（2）评估分析：考核小组根据收集到的数据，按照本考核细则的评分标准进行评估分析，计算各项考核指标的得分。
（3）结果反馈：将考核结果及时反馈给节能服务公司，同时抄送相关部门。节能服务公司如有异议，可在收到考核结果后的 5 个工作日内提出书面申诉，考核小组应在收到申诉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进行复核并给予答复。
4.3 考核主体 由市机关局、市住建局成立专门的考核小组，负责合同能源管理服务的考核工作。
五、考核结果运用
考核结束后，考核小组应及时将考核结果以书面形式反馈给节能服务公司，同时向政府公共机构的相关领导和部门进行通报。反馈内容应包括各项考核指标的得分情况、存在的问题及改进建议等。
[bookmark: _Hlk205397607]若单年度节能率达到20%（或节电费用达300万）时，综合得分90分及以上支付节能服务费的100%，90分以下，每扣1分扣减1%，80分以下每扣减1分扣减2%，70分以下暂缓支付节能服务费，节能服务公司迅速做出整改。
若单年度节能率达到15%以上但未达到20%时，综合得分90分及以上支付实际节电费用的100%，90分以下，每扣1分扣减1%，80分以下每扣减1分扣减2%，70分以下暂缓支付节能服务费，节能服务公司提供对应书面说明，迅速做出整改。
若单年度节能率未达15%，则招标人不支付该年度的节能服务费。累计2个年度年能率未达20%（或节电费用未达300万），招标人有权单方面终止运营合同，并有权拒绝支付之后的节能服务费。
考核结果以年内每次考核的平均值为准，其中“节能量计算”以年度节能率计算结果为准。


[附表：用户评价表]
	用户姓名：                          部门：
	评分

	服务态度
	评价节能服务公司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是否热情、周到、耐心。
	

	服务质量
	对节能服务公司提供的服务质量进行评价，包括设备维护、故障处理等方面。
	

	节能效果
	评估项目实施的节能效果是否达到预期，对能源成本的降低是否有明显感受。
	

	改造体验
	对节能改造过程及相应节能管理措施是否影响日常办公进行评价。
	

	整体评价
	对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的整体情况进行评价，包括项目的实施过程、效果、服务等方面。
	

	用户意见及建议：
	


                                  [日期]


